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冀教高函 〔2021〕81号

河北省教育厅

转发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印发《普通高等学校举办

非学历教育管理规定(试行)》的通知

各高等学校:

现将 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<普通高等学校举办非学历教

育管理规定 (试行)>的通知》(以下简称 《规定》,教职成厅函

〔2021〕23号)转发给你们,请遵照执行。

各高校要认真贯彻 《规定》要求,切实落实办学主体责任,

建立完善非学历教育管理制度,严格规范办学行为,不断提升人

才培养质量。工作过程中有何问题和建议,请及时与省教育厅联

系。

联系人:省教育厅高等教育处,王欢、李倩;联系电话:

0311-66005125,66005122。

河北省教育厅

2021年11月2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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